
	征求意见修改汇总表

	序号
	单位
	意见建议
	修改情况

	1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农业农村部门在乡村建设领域的主要职责负责协调推进乡村建设行动，牵头组织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统筹指导村庄整治和村容村貌提升等工作，涉及乡村建设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建设的问题，应由相关行业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具体负责和实施。
	采纳

	2
	自治区教育厅
	建议将《条例》第十六条中学校内容修改为：所指“学校”，包括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含小学、普通初中）、高中阶段（含中等职业学校、普通高中）、高等教育（含本科层次高等教育、专科层次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
	不采纳，理由；《条例》第十六条中“幼儿园”是与学校并列的，不需要纳入“学校”中，其它学校的分类内容都包括了并更符合建设部门习惯。

	3
	自治区地震局
	《条例》第八条建议修改为：“（二）高烈度设防地区......,......,对新建（改建、扩建）有重大价值或者重大影响的建设工程，应当按照.......”
	采纳

	4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建议进一步明确《实施细则》与《关于加强自治区建设工程抗震管理的通知》之间的关系。
	不采纳，理由：该内容已在住建厅官网公开发布的起草说明中说明关系，不应在本通知中再说明。

	
	
	建议将我委及相关单位从联合发文单位中删除，我委将按照分工抓好项目审批等相关工作。
	不采纳

	5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建议将“关于《条例》第四章（一）县级人民政府审批乡镇和村庄规划以及农村村民集中居住区、宅基地规划时，应当避开地震地质灾害危险区......”修改为“五、关于《条例》第四章（一）县级人民政府在编制乡镇和村庄规划以及农村村民集中居住区、宅基地规划时，应当避开地震地质灾害危险区......”
	采纳

	6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建议将关于《条例》第十六条（二）所指“医院”建筑，删除“尚应包括残疾人康复中心”因为自治区现有各级各类医院中，尚没有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专业从事残疾人康复的中心。如需增加建议征求自治区残联意见。
	部分采纳，修改为“残疾人康复中心按照医院要求执行《条例》要求”。

	7
	伊犁州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关于《条例》第十六条 （一）“学校”中“高等教育院校和各类成人教育院校”中应明确是否“含各类培训学校（如技工学校）、集中培训（基地）中心（如党校、职业培训（基地）中心）。”依据《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55031-2022第2.1.4条及条文说明表1，教育建筑A-4“高等院校教育场所”中包含党校、干部学校、电视大学等。A-3“中等专业教育场所”中包含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学校等。
	不采纳，理由：本文“学校”已列举全各类情况，“党校、非院校类培训学校”作为“各类成人教育院校”需要按教育性质的“学校”进行抗震设计。

	
	
	关于《条例》第十六条（二）医院的附属用房中“设备用房”，明确是否含具有外科手术室或急诊科的卫生院中换热站、消防水池及消防泵房、医疗垃圾处理站、消控室与门卫合建等小单体建筑。
	不采纳，理由：本文“医院”已列举全各类情况。

	
	
	关于《条例》中“幼儿园”建筑，是否包括托育机构宜明确。
	采纳

	
	
	一般规则不超限结构（丙类）无需抗震性能化设计时，尤其8（0.3g）时近场效应放大系数是否偏大，可适当减小。
	不采纳，理由：应严格执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8
	博州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bookmark: _GoBack]《条例》第十六条中“隔震减震等技术”的“等”字存在两种不同解读：第一种理解，认为“等”字涵盖常规抗震技术与减隔震以外的新型抗震技术，即只要建筑能够满足“本区域设防地震下正常使用”的要求，并非强制采用减隔震技术，可通过优化常规抗震设计和应用其他合规抗震技术实现；第二种理解，认为“等”字仅指向减隔震技术以外的新型抗震技术（如可滑动基础、悬挂悬浮结构等创新技术），不包括传统常规抗震技术，即此类建筑需优先采用减隔震技术或上述新型抗震技术，常规抗震技术不符合该条款要求。
	不采纳，理由：已印发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筑工程隔震减震技术应用管理办法》是按照第一种解读，多年来各地实施良好。

	
	
	《条例》第十六条存在理解与执行差异。社区配套养老服务用房：对于在普通社区建筑中按规划局部设置的养老服务用房（如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是否需参照养老院、养老机构的抗震设防标准采用隔震减震等技术，目前缺乏明确界定；非重点类乡镇卫生院及专科医院：对于“不具有外科手术室或急诊科的乡镇卫生院”“专科医院（如牙科医院、康复医院等非急救类专科医院）”，此类建筑虽属于标准设防类，但是否需按《条例》第十六条要求采用隔震减震等技术，各地执行口径尚不统一。
	不采纳，理由：住建厅文件是为了解决这些模糊问题，现在准备发布的文件已经清楚地回复了上述疑问。

	9
	阿克苏地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条例》第十一条“地震峰值加速度应乘以近场效应放大系数，发震断裂两侧5km以内宜乘以1.5,5km以外10km以内宜乘以1.25”之规定，对于高烈度地区要求发生设防地震时能够满足正常使用的建筑，按照上述放大系数设计困难较大，建议参照《基于保持建筑正常使用功能的抗震技术导则》第4.1.1条之规定，高烈度地区要求发生设防地震时能够满足正常使用的建筑按照发震断裂两侧5km以内宜乘以1.25,5km以外10km以内宜乘以1.15的标准执行。
	不采纳，理由：《基于保持建筑正常使用功能的抗震技术导则》是对采用减隔震技术建筑的要求，按中震设计，抗震性能目标比较高，所以采用低一点的系数；对于普通建筑，按小震设计，抗震要求低于按中震设计要求，所以系数要高一些；有特殊情况时，另行特殊处理。

	
	
	关于《条例》第十六条：其中第一款中关于“学校”的界定，建议明确是否包含“党校、非院校类培训学校”；关于学校“建筑”的界定，建议明确是否包含“行政办公室”。
	不采纳，理由：“学校”已列全各类情况，“党校、非院校类培训学校”作为“各类成人教育院校”需要按教育性质的“学校”进行抗震设计，未列入的“行政办公室”不按教育性质的“学校”要求抗震设计。

	
	
	关于《条例》第二十一条：根据《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第5.1.4条及第5.3.2条等规定，既有房屋抗震鉴定及加固允许根据后续工作年限和建筑分类进行地震影响系数折减，对加固方案设计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故建议本条中增加《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作为加固方案设计中确定地震影响系数的依据。
	不采纳，理由：本文与执行《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不冲突。

	10
	自治区民政厅
	无意见
	—

	11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
	无意见
	—

	12
	塔城地区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
	无意见
	—

	13
	吐鲁番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
	无意见
	—

	14
	昌吉州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无意见
	—

	15
	克拉玛依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
	无意见
	—



